
 

 

粤交案函〔2018〕114 号 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广东省 
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20180767 号 

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 
 

省财政厅：  
我们对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 20180767 号提案的会办意

见是： 

根据省领导对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报请审定〈南水水库泄洪

河道整治资金分摊方案协调会会议纪要〉的请示》的批示（农政

〔2018〕1075号）精神，2018年1月29日,我厅关于安排南水水库

泄洪河道整治分摊资金的函（粤交规函〔2018〕355号）要求所

承担的南水水库泄洪河道整治所分摊的资金从我厅2018年省级

交通专项资金中安排。建议你厅加快下达资金安排，以便泄洪河

道整治工作的尽早开展。 

 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2018 年 5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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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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